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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绿能”、“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新天绿能参与投资设立河北新天绿色水发碳中和股权投资基

金（暂定名，最终以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新天水发碳中和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河北新天绿色水发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河北建投汇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汇能”）

参与投资设立新天水发碳中和基金，新天水发碳中和基金目标募集规模36,000万

元。其中建投汇能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17,900万元；湖南水发兴业绿色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水发兴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17,900万元；河北

建投创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创发”）、山东水发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水发创投”）作为普通合伙人，分别出资100万元。建投汇能、湖

南水发兴业、建投创发及水发创投的出资比例分别为49.722%、49.722%、0.278%、

0.278%。关联董事曹欣、李连平、秦刚及吴会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

董事对该议案表决通过。 

建投创发是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

建投集团”）全资子公司茂天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茂天资本”）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建投创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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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河北建投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公司发生的未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关联交易（包含本次交易）未达到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合伙协议》尚未签署，主要内容请见本核查意见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与履约安排”。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建投创发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投全资子公司茂天

资本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建投创发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建投创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6月2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C1座1803室 

经营范围 
委托对非证券类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30MA07RC7E29 

法定代表人 秦刚 

实际控制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财务数据（经

审计） 

项目 2020.12.31 

总资产（万元） 2142.49 

净资产（万元） 1901.57 

项目 2020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11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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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万元） 507.81 

注：2020年度相关数据已经河北圣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建投创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62040。目前建投创发管理6支基金产品（均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累计完成投资24.93亿元，截至2021年11月底管理资金16.02亿元。目前建投

创发在新能源、半导体、航天、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已投资多个项目。 

三、合伙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水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TP8G41G 

法定代表人：黄雨竹  

成立时间：2020年08月07日  

注册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东路33399号水发大

厦附楼510室  

注册资本：5,000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企业管理；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沃尔德控股（山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永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水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500万元、1,500万元及2,000万元，

持股比例分别为 30%、30%及40%。 

水发创投是水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基金”）的控股子公司，

而水发基金为水发集团有限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水发创投投资聚焦于清洁能

源、水务环境、现代农业三大主业及智能产业、大数据、新材料、现代物流、养

老康复等战略新兴行业。目前水发基金管理规模近70亿，累计完成投资2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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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水发兴业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062226419N 

法定代表人：周青  

成立时间：2013年02月28日 

注册地址：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兴业大道1号 

注册资本：91,2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的开发、销售、技术咨询与服务；新能源的开发、投

资与建设；风力、太阳能发电的开发、建设、生产销售及运营；与太阳能发电相

关的工程总承包；智能电网、节能与环保、新能源技术的研发、设计及应用；天

然气的销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兴业绿色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湖南水发兴业科技有限公司及水发

兴业能源（珠海）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分别为78,824.16万元、11,711.88万元及

663.96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86.43%、12.84%及0.73%。 

湖南水发兴业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水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为山东省

国资委旗下省属国企水发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新天水发碳中和基金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河北新天绿色水发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行

政审批部门核定名称为准） 

2、基金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总规模：36,000万元 

4、拟注册地：石家庄市高新区 

5、执行事务合伙人：水发创投 

6、基金管理人：建投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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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金期限：7年，其中投资期为5年，退出期为2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基金投资期及退出期可各延长1年 

（二）基金发起人及认缴出资额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建投汇能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7,900 49.722% 
2 湖南水发兴业 有限合伙人 货币 17,900 49.722% 
3 建投创发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 0.278% 
4 水发创投 普通合伙人 货币 100 0.278% 

各合伙人应按照合伙企业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的要求，分期缴付出资。合

伙企业管理人应于缴款通知所载明的付款到期日之前至少十个工作日向各合伙

人发出缴款通知。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与履约安排 

建投汇能、湖南水发兴业、建投创发及水发创投拟签订《河北新天绿色水发

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拟

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伙目的 

合伙企业设立的目的是：定位于绿色产业投资，主要投向包括但不限于风电、

光伏以及氢能、储能、综合智慧能源等绿色能源产业，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按照市场化原则，为合伙人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二）投资领域及投资策略 

合伙企业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风电、光伏以及氢能、储能、综合智慧能源等，

以及经全体合伙人确认的其他合适领域。 

合伙企业的投资策略：未上市企业股权以及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且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具体策略如下：(i)投资于绿色产业优质新建项目，并以控

股为主；(ii)投资区域不限，优选非限电区域项目；(iii)根据资产配置收益与风险

平衡的原则合理配搭； (iv) 所投项目需事先有明确的退出路径、融资及建设方

案。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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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决策委员会共由三名委员组成，其中，水发创投推荐一名，建投创发推

荐一名，建投汇能推荐一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一人一票，全体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建投创发推荐的委员担任，负责召集投资决策

委员会会议。 

（四）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的计算基数为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总额，投资期费率为0.5%

／年，退出期和延长期费率为0.3%／年，清算期间内不支付管理费。 

（五）执行事务合伙人报酬 

执行事务合伙人报酬，投资期内按照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额总额的0.3%/年

计算，退出期、延长期和清算期间内不收取任何报酬。 

（六）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益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首先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有限合伙人收回其实缴出资额； 

（2）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收回其实缴出资额； 

（3）如有余额，向各合伙人分配，直至各合伙人就其实缴出资额获得按照

单利每年6%的收益率计算的收益； 

（4）按照前述（1）至（3）项的约定进行分配后如有剩余（“超额收益”），

按《合伙协议》约定的收益率标准，在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七）退出方式 

合伙企业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

转让后合伙企业出售被投资企业或其关联上市公司股票退出；（2）合伙企业直

接出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资产实现退出但经全体普通合伙人确认；（3）

通过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或回购项目的方式实现退出；（4）通过企业并购或上

市公司增发并购等途径退出；（5）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合伙企业就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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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的财产获得分配；以及（6）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退出方式。 

（八）亏损/债务分担 

合伙企业如果出现亏损，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照认

缴出资额比例分担。合伙企业债务首先以全体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之内承担，

超出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之外的不足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成立合伙企业，公司能够引入来自新能源上下游、金融机构的优质战略

投资者共同投资新能源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形成有效资源互补，扩大融资规

模，提升行业影响力和竞争力。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在农业、新材料、水务环保等

领域有领先优势，可以协同助力公司在全国范围的项目开发。建投创发作为合伙

企业管理人在拓展项目资源和建立项目渠道方面奠定了一定基础，与监管机构、

各地政府部门、中介机构、投资公司等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待合伙企业设立后，

可快速启动多个项目进入投资决策程序。 

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整合利用各方优势资源，通过专业化投资

管理团队，优化公司的投资结构，提升公司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产运作能力。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曹欣、李连平、秦刚及吴会江回避表决。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公司独立董事郭英军、尹焰强、

林涛发表了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履行了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本次投资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投资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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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投资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作出的投资

决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八、风险提示 

（一）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承担的投资风险

敞口规模不超过公司本次认缴出资额。 

（二）新天水发碳中和基金暂未完成工商注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如遇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可能存在设立过程中因审批未获通过、登记备案未能完成导致基金无法设立等

风险。 

（三）基金设立过程中可能因合伙人未能缴足认缴资金等客观原因导致基金

未能成功募足资金的风险。 

（四）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

济、法律法规、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

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无法及时有效

退出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

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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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管理费及利润分配机制等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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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  晋               崔胜朝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